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王亚非、副董事长总经理田海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桂

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志妹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

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493,793,960.02 6,165,642,175.46 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938,957,882.60 3,665,570,841.37 7.46

每股净资产(元)? 7.7872 7.2467 7.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3,352,289.40 25,324,243.38 -468.6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743,545,773.20 3,523,293,030.77 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7,858,067.59 284,266,498.05 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56,572,228.91 255,738,953.45 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37 8.19 减少0.8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6909 0.56200 1.2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6909 0.56200 1.2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13,078.67 132,128.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563,784.20 17,103,390.1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3,382,658.1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4,402,808.83 11,100,303.40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017,914.93 2,377,332.1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127,955.44 -1,935,279.5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112,087.60 -874,694.07

合计 10,057,543.59 31,285,838.6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6,88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87,240,224 56.79 0 无 国有法人

中科大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31,483,731 6.22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10,024,645 1.98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9,039,400 1.79 0 未知 国有法人

合肥科聚高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7,569,216 1.50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丰庆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4,026,054 0.80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方大数据100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3,544,726 0.70 0 未知 未知

安徽省信息技术

开发公司

3,113,236 0.62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科学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

2,443,901 0.48 0 未知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

六零四组合

2,220,766 0.44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7,240,224 人民币普通股 287,240,224

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31,483,731 人民币普通股 31,483,73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0,024,645 人民币普通股 10,024,645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039,400 人民币普通股 9,039,400

合肥科聚高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7,569,216 人民币普通股 7,569,21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丰庆灵

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026,054 人民币普通股 4,026,05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

数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544,726 人民币普通股 3,544,726

安徽省信息技术开发公司 3,113,236 人民币普通股 3,113,236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2,443,901 人民币普通股 2,443,901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2,220,766 人民币普通股 2,220,7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023,842,654.28 1,125,610,249.32 -9.04%

主要系本期部分应收款未到结算

期及商品流通业务预付采购款增

加所致

预付账款 407,459,523.82 134,036,989.26 203.99%

主要系商品流通业务预付采购款

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12,033,486.56 580,079,950.80 -28.97%

主要系本期部分信托及理财产品

到期收回所致

在建工程 12,530,907.85 3,395,666.19 269.03%

主要系本期增加印刷技改项目投

资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说明

管理费用 177,152,933.55 155,736,816.11 13.75%

主要系本期人力成本及折旧费用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55,510,939.53 39,670,802.57 39.93%

主要系公司加强货币资金管理，

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3,352,289.40 25,324,243.38 -468.63%

主要系本期部分应收款未到结算

期及商品流通业务预付采购款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3,379,599.61 -87,235,265.1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部分理财产品及委托

贷款到期收回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6,525,956.54 2,326,116.04

-10268.

28%

主要系本期分配股利及偿还借款

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公司已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安徽省创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徽商创元” ）逾期未向公司支付委托贷款利息的事项，该事项由徽商创

元控股股东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商集团” ）承担本息连带

担保责任。 截至2015年9月30日，徽商创元逾期未向公司支付委托贷款本金及

利息共计金额约3,400.87万元。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徽商集团

有限公司资产与债务重组方案的批复》（皖政秘【2015】198号）文件，安徽省

交通控股集团承担原由徽商集团向徽商创元提供的银行贷款担保，该事项风险

可控。

2.本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物

资” ）与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以下简称“恒源煤电” ）依法

签署《商品买卖合同》，时代物资已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货款义务，但交易对方

未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履行供货义务。 时代物资为维护自身权益依法向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恒源煤电及相关连带责任方返还时代物资支付货

款本金4,190.00万元及相关利息。 2013年9月，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时代

物资与恒源煤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并冻结恒源煤电部分资产，时代物资支付

货款本金及利息被足额保全。 2014年12月，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恒源煤

电返还货款4190万元及相关利息。 2015年1月，恒源煤电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目前该案尚在审理中。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5年7月8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针

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

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股东利益，安徽出

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1．在2015年年内（2015年7月8日-2015�年 12�月31�日）不减持所持有

公司股份；

2．将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适时采取多种措施,增持

公司股票；

3．一如既往继续支持上市公司经营工作，提升业绩，回报投资者。

目前公司未发现做出上述承诺事项的股东方不履行承诺的行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亚非

日期 2015-10-30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边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曾飞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947,707,052.70 7,576,768,423.12 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56,982,805.43 3,615,275,630.32 14.9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9,007,070.00 -171,410,223.07 385.2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804,262,451.02 3,345,669,987.27 -1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4,810,084.98 398,068,127.48 5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4,000,825.69 372,110,974.59 -31.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5 12.00 增加3.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63 0.579 49.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57 0.572 49.8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92,581,531.07 492,539,557.3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

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13,804,219.65 58,478,102.4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

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

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

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

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

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

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

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

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85,000,000.00 -85,000,00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56,425.51 2,902,640.8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所得税影响额 -136,335,664.15 -114,835,180.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2,434.79 -3,275,860.86

合计 284,834,077.29 350,809,259.2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0,64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卢勤 105,991,667 15.0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边程 48,999,799 6.94 0 质押 4,300,000 境内自然人

陈积泽 13,202,100 1.8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

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318,902 1.60 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

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8,053,820 1.14 0 未知 其他

陈贤 8,040,532 1.1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6,739,287 0.95 0 未知 其他

沈晓鹤 6,486,098 0.92 0 质押 1,080,000 境内自然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金3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699,700 0.81 0 未知 其他

徐顺武 4,913,710 0.7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卢勤 105,991,667 人民币普通股 105,991,667

边程 48,999,799 人民币普通股 48,999,799

陈积泽 13,20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02,1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1,318,902 人民币普通股 11,318,90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053,820 人民币普通股 8,053,820

陈贤 8,040,532 人民币普通股 8,040,532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6,739,287 人民币普通股 6,739,287

沈晓鹤 6,486,098 人民币普通股 6,486,098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金3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5,699,700 人民币普通股 5,699,700

徐顺武 4,913,710 人民币普通股 4,913,7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与华商价值共享灵

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于华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未知以上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增减金额 增减%

应收票据 8,695.41 13,162.61 -4,467.20 -33.94

其他应收款 86,546.54 3,865.37 82,681.17 2,139.02

应付票据 23,013.40 37,380.88 -14,367.48 -38.44

应交税费 14,035.41 4,625.19 9,410.22 203.46

递延收益 5,733.71 3,095.00 2,638.71 85.26

（1）应收票据期末数较年初数下降33.94%，主要是由于公司将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用

于支付供应商货款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长2139.02%，主要是由于公司确认江阴天江药业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款77,323.46万元所致，该款项已于期后到账。

（1）应付票据期末数较年初数下降 38.44%，主要是由于本期采购付款方式有所调整

所致。

（3）应交税费期末数较年初数增长203.46%，主要是公司转让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

股权致预提的企业所得税较多所致。

（4）递延收益期末数较年初数增长85.26%，主要是由于子公司沈阳科达洁能燃气有限

公司获辽宁法库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拨付的循环化改造试点专项资金补助款3300万元

所致。

2、利润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金额 增减%

投资收益 56,843.07 4,337.97 52,505.10 1,210.36

营业外收入 6,297.72 3,514.42 2,783.30 79.20

（1）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长1,210.36%，主要是由于公司确认江阴天江药

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收益56,066.10万元所致。

（2）营业外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长79.20%，主要是由于公司获得较多的政府补

助款所致。

3、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金额 增减%

收到的税费返还 3,584.23 1,390.15 2,194.08 157.83

收到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250.74 3,029.87 8,220.87 271.33

支付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697.72 14,083.81 6,613.91 46.96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投资所

支付的现金

19,905.85 9,790.43 10,115.42 103.32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1,186.74 1,933.54 9,253.20 478.56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9,020.22 19,321.24 -10,301.02 -53.31

（1）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长157.83%，主要是由于公司收到的出口

退税款较多所致。

（2）收到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271.33%，主要是由于

本期收到政府补助款较多所致。

（3）支付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长46.96%，主要原因是

由于子公司沈阳科达洁能燃气有限公司借款3300万元给辽宁法库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所

致。

（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投资所支付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103.32%，主要原因是由于沈阳科达投资建设梯级转化清洁燃煤气化系统及恒力泰公司购

买土地使用权所致。

（5）投资所支付的现金为11,186.74万元，其中1.10亿元系收购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股权所支付的现金。

（6）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为9,020.22万元，其中8,020.22万元系公司实施第二期股

权激励计划第三次行权所收到的出资款；其余为控股子公司引入少数股权投资款。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于2015年6月25日进入资产重组程序，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控股

子公司安徽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股票因该资产重组事项

持续停牌。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交易

对方

沈晓鹤等5名自然人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三年内服务于新铭丰公司，不以任何方式从

事与新铭丰公司业务相竞争的业务，但新铭

丰公司的参股和控股公司、上市公司及其其

他参股或控股公司不在上述限制范围之内；

沈晓鹤等5名自然人在离开新铭丰公司两年

之内不参与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参股或控股

公司有竞争的业务。

承诺时间：2012

年4月12日；承诺

期限：2012年4月

12日至2015年8

月8日

是 是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股份限售

交易

对方

向沈晓鹤等5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自本次发行

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承诺时间：2012

年4月12日；承诺

期限：2012年4月

12日至2015年8

月8日

是 是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盈利预测

及补偿

交易

对方

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27名自然人承诺科达东

大公司2013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

不低于3,244.74万元，2013年至2014年累计

实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不低于7,

289.28万元，2013年至2015年累计实现扣除

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金额不低于12,104.18

万元，2013年至2016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

损益净利润金额不低于16,977.59万元。 如

科达东大公司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金

额，则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27名自然人负责

向上市公司补偿净利润差额。

承诺时间：2013

年8月29日；承诺

期限：2013年8月

29日至2016年12

月31日

是 是

与股权激励

相关的承诺

其他

上市

公司

本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本激励计划获

得的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

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承诺时间：2012

年1月29日；承诺

期限：2012年1月

29日至2016年该

项股权激励计划

实施完毕之日止。

是 是

投资者保护

工作方案的

承诺

增持承诺

公司

董监

高

在公司股票复牌后半年内，公司将有两名或

以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

份。 其中，董事许建清承诺：将增持公司股

份，且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80万元。

复牌后半年内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边程

日期 201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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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5年

10月30日在公司103会议室举行。会议由边程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授

权代表0人，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通过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9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为子公司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股72%）向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向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陈村支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盐城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均为

两年。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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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行环保” ）

●本次担保金额：50,000万元；为其担保余额：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向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陈

村支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申

请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均为两年。

本次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盐城环保产业园经五路1号（28）

法定代表人：刘怀平

注册资本：8,937万元整

经营范围：环境污染防治设备、输送设备、钢结构件及电气控制系统技术的研制、设计、

销售、承包并提供相关咨询服务；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和维护；节能环保新材料的研制；

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6,434.64 72.00%

2 江苏科行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1,787.40 20.00%

3 北京昂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36.22 6.00%

4 祝险峰 178.74 2.00%

合计 8,937.00 100.00%

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83,811.08 86,147.65

负债总额 73,961.01 75,141.94

银行贷款总额 30,035.00 34,634.00

流动负债总额 61,946.01 65,726.94

净资产 9,850.06 11,005.71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36,817.70 26,873.14

净利润 -611.90 543.75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与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陈村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分别签署《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科行环保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

本次担保的范围为债务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

息、实现债权的费用。

此外，为保护公司利益，科行环保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保证

范围包括：保证人依保证合同所应承担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

用，保证人代反担保人偿还上述款项后发生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

权的其他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科行环保向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陈村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信用担保，是根据科行环保经营目标及资金需求情况确定的，目的是保证其日常

经营及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该项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相关规定。 公司以上担保事项属公司及子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行为，上述或有风险不会影响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

益，同意该项担保议案。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97,090.28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96,217.93万元，上述金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5.39%、25.16%，且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

4、科行环保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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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清洁煤气集中供气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具体项目运作事宜仍需双方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签订更详

细的项目合同。

●根据协议约定，本项目拟于2016年上年度启动建设，对公司今年业绩将不产生影响。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 ）于2015年10月30日与鼎湖

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 ）在肇庆签订了《鼎湖区永安陶瓷工业园清洁煤气集中供气

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

根据肇庆市委、 市政府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的战略部署和 《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15年市政府重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肇府函[2015]69号）、《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肇庆市2015年推进建筑陶瓷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通知》（肇府函[2015]159号）的要

求，在鼎湖区永安陶瓷工业园内建设清洁煤气集中供气项目，对陶瓷企业实施推广应用清

洁煤气，不仅符合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的战略要求，而且也是实现肇庆陶瓷产业

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

（二）合作模式、规模与目的

为了发挥甲乙双方优势，加快推动鼎湖区永安陶瓷工业园清洁煤气集中供气项目（投

资规模约6亿元人民币）的建设投产，本项目拟采用PPP模式，由政府、陶瓷企业、公司等多

方共同出资建设。 为了发挥项目对当地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的积极

作用，甲乙双方经过充分讨论，友好协商，秉着优势互补、诚信合作的宗旨签订本战略合作

协议。

（三）合作意向

根据产业发展要求，本项目拟于2016年上年度启动建设，本年度内建成投产（具体以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准）；为了实现上述推进计划，双方共同承诺执行以下事项：

1、甲方：

（1）主导在鼎湖区永安陶瓷工业园推广使用清洁煤气，积极推动清洁煤气集中供气项

目的建设投产。

（2）负责落实项目建设用地，依法解决项目行政审批、土地征用等问题。

（3）负责协调陶瓷企业出资集中供气项目，参与项目投资。

（4）项目建设完成后，负责协调陶瓷企业与项目管理公司协商一致后签订清洁煤气使

用合同；监督陶瓷企业按照合同要求规范用气；根据实际情况，督促陶瓷企业逐步拆除固定

床水煤气装置。

（5）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积极提供开展前期工作的各项便利条件，确保项目各种合法、

合规性文件报批等工作快速审批，确保前期工作的合法有效。 协助项目管理公司积极向国

家工信部等部委以及广东省有关厅局争取政策、资金支持。

2、乙方：

（1）为工业园清洁煤气集中供气项目提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

（2）确保提供的清洁煤气设备和工艺的排放水平、生产安全、生产的产品等都符合国

家有关规定、标准的要求。

（3）保证集中供气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安评、环评等标准要求。

（4）协助项目管理公司积极向国家工信部等部委以及广东省有关厅局争取政策、资金

支持。

（5）项目建设完成后，为项目管理公司提供项目运行技术指导和培训，定期为项目提

供维护和保养服务，保证项目的稳定运行。

3、后续事项

项目详细的投资和建设规模、实施期限、运作方式等未尽事宜，将在进一步签订的项目

合同中明晰。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和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合作，拟采用PPP模式在工业园区集中提供清洁煤

气，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和风险，为园区项目的投资收益提供保障。

（二）如本次战略合作及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将进一步签订具体合同，对公司未来年度

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三）本战略合作协议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

因履行本协议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的情况。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具体项目运作事宜仍需双方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签订更详细

的项目合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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